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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力系统继电保护和安全自动装置评价规程 以下简称评价规程 是我们干继电保护工

作的专业法规
,

裁决继电保护动作行为是否正确的法律依据
,

因此评价规程成为继保人员必

读的文件
,

而且要反复学习
,

很好领会其各条条文精神
,

运用到实践中去
。

总则第一条虽然很明确指出
“
⋯⋯从技术原则 ⋯⋯等各方面总结经验 ⋯⋯因此

,

不能

用继电保护动作正确率作为对继电保护人员工作的考核指标
” 。但实际上动作正确率已远远超

出技术分析之用
,

变成一个很重要考核指标
,

例如企业上等级
、

双文明达标
、

继电保护劳动

竟赛
、

评比奖金分配等等均与它挂上钩
。

评价规程其内函已延伸到经济领域
、

运行管理等各

个方面
,

实质上 已成为衡量继电保护工作的唯一度量的标尺
,

所谓的硬指标
,

各级领导都用

这尺度来量度保护工作
。

我们要大声疾呼
,

这所谓硬指标是否能正确全面评价估计我们继电

保护工作 评价规程已不适应现在发展需要
,

确实有待进一步研讨的必要
。

现谈谈 自己的一

些看法
,

先着重谈总的原则方面
,

便于共同研讨
,

具体方面以后再谈
,

所以称之探讨之一
。

总则第二条明确指出
“ ·

一按照本规程认真地进行统计分析和评价
,

总结经验
,

以改进

运行管理
,

⋯⋯” 我们工作都应该围绕这宗 旨
,

为实现这宗旨而努力
。

首先遇到的难题是评价范围与职责范围的不一致性
,

这给工作带来许多矛盾
,

同时又给

人感觉到继保专业手伸得过长
,

样样都要管
,

事事都要过问
,

对其他专业人员过于不放心
,

好

像只有自己管才放心
,

势必出现孤军奋战
,

造成别人不敢也不愿意与你合作共同干
,

宁愿将

设备连同管理权双手托给你
,

我们包罗万象又何苦呢 尤其在改革开放的今天
,

企业升级
、

达

标中各专业都有明确责职分工与范围
,

也都建立岗位责任制
,

管理都纳入系列的标准化
,

工

作都强调规范化
,

既然有这些管理
、

组织措施来保证了
,

为何继保专业还不能大胆些
、

思想

开放些呢 有许多范围是别人管理和维护的东西
,

应由别的有关部门去管理
、

评价
、

分析
,

完

全没有必要由继保全部包揽下来
,

既管不好
,

也无法管
,

还要吃冤枉官司替人受罪
,

反而挫

伤了继保人员积极性
。

若已走上管理标准化
、

工作规范化
,

人员编制
、

定员定额就容易实现
,

全国开展评比检查也有统一标准
,

这也是大家盼望已久的事
,

按理说解放四十多年来这方面

也有一套经验
,

该好好总结一下
。

“

在电力系统故障时
,

保护装置的动作符合设计
、

整定和试验要求
,

并能有效地消除故障
· · ,

⋯” 这仅仅是衡量保护的一个方面
,

但是 保护 夭接在电力系统中
,

长期处于带电的

状态
,

而非连续作用的设备 每分每秒都在经受系统考验
,

若过不了关它会动作跳开关闯大

祸的
,

遇有系统故障它就经受区内外故障的考验
,

该它动作
,

它应动
,

不该它动时
,

它不动
,

不然拒动和误动亦会闯大祸
,

因此评价保护不能只认为动作切除故障才是应该评价的
,

认为

尽了保护的责任
,

而平时不误动以及故障时不乱动也是尽了保护的责任
,

也应作评价
。

故障

是偶发性
、

随机性的
,

故障必竟是很少的
,

绝大部分是正常运行
。

系统设故障保护当然没有

表现的机会
,

但不等干保护没有工作
,

没有成绩
,

保护是电力哨兵
,

每时每刻都在保卫着电

力系统的安全
。

保护在平时或区外故障时保护没有乱动
,

这本身也就是很大的成绩
,

也尽到

保护的责任
。

我们只要想一想每套保护要涉及到多少各式各祥继电器
,

动作一次要经过多少



副触点
,

有多少根二次线将它 ’白勺
、

和开关连接成一个整体
,

只要这无数环节中有一

处发生问题都可闯下大祸
,

所以保护评价要打破过去陈旧的观念
,

只要保护动作才是发挥作

用的偏面的看法
,

在许多新产品试运行期间很少遇上动作机会
,

不是也用经受过多少次区外

故障来衡量新产品的吗 为何正式投运时就忽视它的作用呢 也应评价才公平合理
,

仅仅是

统计类别而不同
。

动作评价应更科学些
,

更合理些
,

不正确动作其含义不清
,

应尽量从名称上即能很明确分

清性质

正常运行时
,

因装置有故障而引起不正确动作的称为
“
无故障误动

” 。

因人行为不当所造成的称为
“

人为误动 ”
。

因区外故障不该动作时
,

它乱动了称为
“

非选择性误动
” 。 这样明确分出不正确动作

的性质
,

而不是一概而论
,

因为它们所造成后果有程度上的不同
,

可以一目了然
。

仅仅对动作评价有很大局限性
,

偶然性即我们称之
“

靠天吃饭
” ,

若今年事故多
,

动作次

数即会多 若安装保护套数多
,

一次故障动作次数也会增多 按评价规程计算动作正确率公

式算其比例会越高
。

我们从发电厂与供电局的正确率看就因动作次数必然差别甚大
,

电厂一

般动作次数很少
,

它往往是两个极端
,

不是 就是
,

遇上一次不正确动作比例

必然大幅度下降
,

而供电局相反
,

它的比例一般较高均在 以上
,

因它的动作次数很多
,

遇

上一次不正确动作就不可能达到
,

供电局要达 就很难
,

但也不会像电厂那样低
。

同样这情况也反映在线路保护正确率较高
,

而发电机
、

变压器元件保护正确率很低
,

主要是

故障次数少
,

动作次数也就少
,

比例不可能高
,

线路保护恰好相反
,

这完全是由故障机遇所

造成的
。

动作评价仅仅反映动作次数
,

与管辖设备多少没有关系
,

即你管上百台设备与只管一台设

备
,

若动作次数一样
,

它们是等同的 也与该设备运行投入时间毫无联系
,

即没有数量概念
,

也没有投运时间概念
,

是很笼统含糊的
,

根本反映不出运行维护
、

管理水平
,

同时也很难反

映出产品质量
,

只要不闯祸都没有问题
,

这很不利分析到真实情况
,

有较大偶然性
。

单纯地用次数反映也无法反映设备健康状况
,

出现异常情况次数
,

频繁程度
,

以及人员处

理及时性和处理熟练程度
,

影响投运时间长短
,

是退出还是投运
,

这一概不于过问
。

亦无法反映运行维护水平
、

管理水平
、

校验水平
。

继保工作是多方面的
,

要有综合评价保护工作的方法
,

可能因打破了 就把全年继保

工作成绩一笔钩销
,

这是多么不合情理
,

为什么我们专业要给 自己加上这么多绳索 我们的

队伍一直不稳定是否也与这有关
。

这是我自己一些看法
,

可能很偏面
,

欢迎批评
、

指教以及

开展广泛讨论
。


